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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政办发〔2015〕50 号

曲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曲靖市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，市直各

委、办、局：

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曲靖市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

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曲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5 年 4 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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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靖市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

1 总则

1.1 编制目的

为建立健全突发动物疫情快速防控机制，及时有效预防、控

制和扑灭突发动物疫情，最大限度减轻疫情造成的危害，保持养

殖业的稳定，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，制定本预案。

1.2 编制依据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、《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

例》（国务院第 450 号令，2005 年 11 月 18 日施行）、《云南省动

物防疫条例》（ 200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）、《云南省突发事件应对

条例》（2014 年 12月 1 日起施行）、《云南省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

急预案》（云政办发〔2006〕15号）等法律法规，制定本预案。

1.3 适用范围

本预案适用于曲靖市行政区域内发生或跨州（市）发生的突

发动物疫情的应急处置工作。

1.4 工作原则

坚持“统一领导，分级管理；快速反应，高效运转;预防为主，

群防群控”的应急工作原则。

1.5 动物疫情分级

根据《云南省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》（云政办发〔2006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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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 号），按照动物疫情的性质、危害程度和涉及范围，突发动物

疫情共分为特别重大（Ⅰ级）、重大（Ⅱ级）、较大（Ⅲ级）和一

般（Ⅳ级）四级。

（1）特别重大突发动物疫情（I 级）

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为特别重大突发动物疫情：高致病

性禽流感疫情在 21 日内，相邻省份有 10个以上县（市、区）发

生疫情；或在省内有 20个以上县（市、区）发生疫情或 10个以

上县（市、区）连片发生疫情；或在数个州（市）呈多发态势。

口蹄疫疫情在 14 日内有 5 个以上州（市）发生疫情，且疫区连

片。人畜共患病感染到人，并继续大面积扩散蔓延。市境发生农

业部认定的其他特别重大突发动物疫情。

（2）重大突发动物疫情（Ⅱ级）

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为重大突发动物疫情：高致病性禽

流感在 21 日内，有 2 个以上州（市）发生疫情；或有 20 个以上

疫点或 5 个以上 10 个以下县（市、区）连片发生疫情。口蹄疫

在 14 日内，有 2 个以上相邻州（市）或 5 个以上县（市、区）

发生疫情，或有新的口蹄疫亚型出现并发生疫情。在 1 个平均潜

伏期内，20 个以上县（市、区）发生猪瘟、新城疫疫情，或疫点

达 30 个以上。在全国已消灭的牛瘟、牛肺疫等又有发生，或全

国尚未发生过的疯牛病、非洲猪瘟、非洲马瘟等疫病传入或发生。

在 1 个平均潜伏期内，市境发生布鲁氏菌病、结核病、狂犬病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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炭疽、猪乙脑、猪链球菌等二类动物疫病，且在呈暴发流行，波

及 3 个以上州（市），或其中的人畜共患病发生感染人的病例，

并有继续扩散趋势。市境发生农业部或省农业厅认定的其他重大

突发动物疫情。

（3）较大突发动物疫情（Ⅲ级）

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为较大突发动物疫情：高致病性禽

流感在 21 日内，在 1 个州（市）2 个以上县（市、区）发生疫情，

或疫点共达到 3 个以上。口蹄疫在 14 日内，在 1 个州（市）2 个

以上县（市、区）发生疫情，或疫点共达到 5 个以上。在 1 个平

均潜伏期内，在 1 个州（市）5 个以上县（市、区）发生猪瘟、

新城疫疫情，或疫点数共达到 10 个以上。在 1 个平均潜伏期内，

在 1 个州（市）5 个以上县（市、区）发生布鲁氏菌病、结核病、

狂犬病、炭疽、猪乙脑、猪链球菌等二类疫情呈暴发流行。高致

病性禽流感、口蹄疫、炭疽等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种、毒种发

生丢失。市兽医行政管理部门认定的其他较大突发动物疫情。

（4）一般突发动物疫情（Ⅳ级）

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为一般突发动物疫情：高致病性禽

流感、口蹄疫疫情在 1 个县（市、区）发生。二、三类动物疫病

在 1 个县（市、区）内呈暴发流行。县（市、区）兽医行政管理

部门认定的其他一般动物疫情。

2 应急组织体系及职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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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 市突发动物疫情应急指挥部

成立曲靖市突发动物疫情应急指挥部，在市应急委的统一领

导下，负责全市突发动物疫情应急处置工作。

指 挥 长：市人民政府分管副市长担任。

副指挥长：市人民政府协助联系农业工作的副秘书长、市农

业局局长、市畜牧兽医局局长、事发地政府（管委会）主要负责

人担任。

成 员：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、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

管委会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（市政府应急办）、市农业（畜牧兽

医）局、市卫生局、市食品药品监管局、市公安局、市工商局、

市林业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质量技术监督局、市环境保护局、

市财政局、市政府新闻办、市工业信息化委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

民政局、市监察局、市商务局、市旅游局、曲靖军分区、曲靖市

武警支队等部门领导。

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市农业局（畜牧兽医局），办公室

主任由市农业局（畜牧兽医局）分管副局长兼任，副主任由市动

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兼任。

指挥部办公室主要工作职责：承担指挥部的日常工作，贯彻

落实市指挥部的工作部署，组织协调突发动物疫情的应急处置；

检查督促有关县级人民政府和市级部门做好各项应急处置工作；

汇总信息，向省农业厅、市人民政府、市指挥部及其成员单位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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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、通报疫情应急处置情况；组织信息发布，必要时接受媒体采

访；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
2.2 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

（1）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、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

会：在上级应急指挥机构领导下，负责本地突发动物疫情的应急

处置工作。

（2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（市政府应急办）：负责汇总疫情各

方面信息，向省人民政府，市人民政府有关领导报告疫情信息；

协调调度各方资源、队伍力量参与应急处置；传达上级指示和批

示。

（3）市农业局（畜牧兽医局）：承担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工

作职能；组织制订突发动物疫情防治技术方案；统一组织实施突

发重大动物疫情的防控措施，并进行检查、督导；根据预防控制

工作需要，依法提出对有关区域实施封锁建议；紧急组织调拨疫

苗、消毒药品等应急物资；提出启动、停止疫情应急控制措施建

议；组织对扑疫及补偿等费用和疫情损失的评估。负责各类疫情

处置信息的接报、传达和统计工作。

（4）市卫生局：负责人畜共患病的疫情监测和预防控制工

作，加强重点高危人群的监测；协同农业部门做好疫点、疫区的

检疫、环境消毒等工作。

（5）市食品药品监管局：负责协调督促做好畜产品卫生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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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管理工作；协同有关部门做好卫生检疫工作。

（6）市公安局：负责协助有关部门做好疫区封锁和强制扑

杀工作，做好疫区安全保卫和社会治安管理。

（7）市工商局：负责做好市场监管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，

关闭疫区内动物及其产品交易市场，打击违法经营行为。

（8）市林业局：负责陆生、野生动物的观察及疫源疫病的

监测。

（9）市交通运输局：保障应急物资运输；配合动物检疫监

督机构做好交通运输检疫和监督工作。

（10）市质量技术监督局：负责防疫有关器械物资的质量检

验和技术监督管理工作。

（11）市环境保护局：加强对畜禽及其产品交易市场、畜禽

养殖业污水、垃圾等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，配合做好疫病畜禽扑

杀等无害化处置，防止环境污染。

（12）市财政局：负责疫情应急处置所需经费的筹措、管理、

监督，并确保经费及时足额到位。

（13）市政府新闻办：正确引导舆论导向，严格审查宣传内

容，统一宣传口径，做好重大动物疫情防控宣传工作。

（14）市工业信息化委：配合做好应急物资生产调度运输工

作。

（15）市发展改革委：负责做好疫情防控有关基础设施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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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审核、项目审批和有关投资安排工作；打击借重大动物疫情

哄抬物价的各种违法行为。

（16）市民政局：负责疫区困难群众的救助工作。

（17）市监察局：负责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应急

处置工作中失职、渎职等违纪违规行为的调查处理。

（18）市商务局：做好贸易和商业流通环节畜禽及其产品的

监控工作。

（19）市旅游局：负责做好旅游团队和旅游人员的防疫管理

工作。

（20）曲靖军分区：负责协调组织驻曲部队和民兵、预备役

部队参与疫情应急处置工作。

（21）曲靖市武警支队：支持和配合当地人民政府做好疫情

防控应急工作。

2.3 应急指挥部各工作组及职责

应急指挥部根据疫情处置需要设立各工作组协同开展工作：

（1）应急处置组

由市农业局牵头，市卫生局、市林业局、市工商局、市食品

药品监管局、市环境保护局等部门组成。主要职责：组织落实突

发动物疫情应急处置措施。

（2）卫生防疫组

由市卫生局牵头，市农业局、市林业局、市食品药品监管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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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部门组成。主要职责：负责组织疫区卫生防疫、医疗救护和人

畜共患病防疫工作。

（3）物资保障组

由事发地县级人民政府牵头，市财政局、市农业局、市商务

局、市民政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等部门组成。

主要职责：负责应急物资筹集、发放、管理、运输车辆优先通行

工作，保障应急所需经费和受灾群众生活救助，协调组织日常生

活必需品的市场供应。

（4）治安维稳组

由市公安局牵头，曲靖军分区、曲靖武警支队组成。主要职

责：负责动物疫情处置期间的封锁令执行，安全保卫、维护社会

治安秩序。

（5）新闻报道组

由市政府新闻办牵头，主要职责：负责应急新闻报道，做好

媒体记者的组织、管理和引导工作

（6）专家咨询组

由市农业局牵头，市突发动物疫情专家组成，主要职责：对

突发动物疫情相应级别采取的技术措施提出建议；参与制订突发

动物疫情应急处置技术方案。

2.4 县（市、区）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、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结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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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地实际，制定本行政区域内突发重大动物疫情防控工作规划、

监测计划和应急预案，成立相应的指挥机构，负责本行政区域内

突发动物疫情的应急处置工作。

3 监测预警、信息报告

3.1 监测预警

建立突发动物疫情监测、报告体系。市、县畜牧兽医主管部

门要加强监测工作，并会同卫生、质监、林业等有关部门按照国

家有关规定，组织开展动物疫情的监测。畜牧兽医主管部门按照

动物疫情的发生规律、危害程度、发展趋势，依次用红色、橙色、

黄色和蓝色表示特别严重、严重、较重和一般四个预警级别。

3.2 信息报告

（1）报告责任

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可疑动物疫情时，必须立即向当地县

（市、区）畜牧兽医局报告。各级人民政府、动物防疫监督机构、

畜牧兽医主管部门、有关动物饲养、经营、运输和动物产品生产、

经营、运输的单位、动物诊疗机构等为疫情报告责任单位。

（2）报告时限和程序

各级畜牧兽医局接到报告后，应当立即赶赴现场诊断（必要

时请省、市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派人协助诊断），认定为疑似动物

疫情的，应当在 2 小时内将疫情逐级报至省级动物防疫监督机构。

接到报告的县级、市农业局（畜牧兽医局）应当在 2 小时内向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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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人民政府报告。

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在接到报告后 2小时内向上一级人民政府

报告。接到重大疫情信息，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在 1 小时内上报市

人民政府，可以边核实、边报告。

重大动物疫情由国务院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程

序及时准确公布，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公布。

（3）报告内容

疫情发生的时间、地点、发病的动物种类和品种、动物来源、

临床症状、发病数量、死亡数量、是否有人员感染、已采取的控

制措施、疫情报告的单位和个人、联系方式等。

4 应急响应

4.1 疫情确认

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本市动物疫情的现场诊断。经

现场诊断，初步怀疑是突发重大动物疫情的，应立即按照规定程

序和方法采集病料送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。确诊或诊断

为疑似突发重大动物疫情的，立即将病料送国家重大动物疫病参

考实验室确诊。

4.2 分级响应

发生突发动物疫情后，按照事件级别，实施分级响应处置。

（1）发生一般突发动物疫情（Ⅳ级），由事件发生地县级人

民政府启动突发动物疫情应急预案进行应急响应和处置；市应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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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挥部开展指导或支援行动。

（2）发生较大突发动物疫情（Ⅲ级），由事件发生地县级人

民政府启动突发动物疫情应急预案，市人民政府启动本预案，联

合进行应急响应和处置。

（3）发生重大（Ⅱ级）、特别重大(Ⅰ级)突发动物疫情，事

件发生地县（市、区）启动县级突发动物疫情应急预案，市人民

政府启动本预案，与国家或省级应急指挥部联合进行应急响应和

处置。

4.3 应急控制措施

一旦发现疫情，要按照“早、快、严、小”的原则坚决扑杀，

彻底消毒，严格隔离，强制免疫，防止扩散。

（1）划定疫点、疫区、受威胁区

疫点：将病畜（禽）所在畜禽场(户)或其他有关屠宰、经营

单位划为疫点；散养的，将病畜（禽）所在自然村划为疫点。

疫区：以疫点为中心，将半径 3 公里内的区域划为疫区。

受威胁区：将距疫区周边 5 公里(口蹄疫为 10公里)内的区域

划为威胁区。

（2）疫点内应采取的措施

严格的封锁措施，严禁动物、动物产品、车辆及可能受污染

的物品出入；在特殊情况下必须出入时，须经严格检疫、消毒并

符合防疫要求。扑杀患病畜(禽)及同群畜(禽)，并对所有病死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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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禽）、被扑杀畜（禽）及其产品按国家规定标准进行无害化处

理。对畜（禽）类排泄物、被污染饲料、垫料、污水等按国家规

定标准进行无害化处理。疫点内所有交通工具、用具、畜（禽）

舍、场地等严格彻底消毒，消灭病原。

（3）疫区内应采取的措施

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疫区实行封锁，在疫区周围设置警示

标志，在交通路口设置动物检疫消毒站，禁止畜（禽）及其产品

出入，对出入车辆和有关物品进行严格消毒；在特殊情况下必须

出入时，须经严格检疫、消毒并符合防疫要求。对易感动物进行

紧急预防接种（或根据情况进行扑杀）。关闭畜（禽）及其产品

交易市场。对动物排泄物、被污染饲料、垫料、污水等按国家规

定标准进行无害化处理。对被污染的物品、交通工具、用具、禽

舍、场地等进行严格彻底消毒，消灭病原。

（4）受威胁区内应采取的措施

对所有易感动物采用疫苗紧急强制免疫接种，建立完整的免

疫档案。对易感动物实行疫情监测，掌握疫情动态。

4.4 应急防治措施

（1）开展疫情普查和检疫

全面组织疫情普查，统计各地畜禽分布情况、养殖品种数量，

建立动物免疫档案。规范养殖场（户）的防疫行为。加大检疫力

度，严防境外疫源传入。对畜禽及其产品生产经营单位、交易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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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、屠宰场（点）、冷冻肉品仓库、种畜禽场和规模养殖场（户）

进行拉网式检查，对不符合防疫条件的要进行彻底整治。全市活

畜交易市场、肉类经营市场检疫监督面要达到 100%。

（2）加强兽用生物制品管理

严格执行兽用生物制品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组织供应的规

定，查处违规经营和使用兽用生物制品的行为。县、乡两级做好

疫苗的订购供应工作，加强冷链体系建设，确保疫苗质量。

（3）加强宣传培训

加强科普知识宣传，使广大人民群众了解动物疫情的特点和

预防知识。加强基层兽医人员和规模养殖户的培训，切实掌握动

物疫病的预防控制知识。

（4）落实目标管理责任

认真落实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地区动物防疫工作负总责的

要求，市、县、乡逐级签定目标管理责任书。

4.5 应急终止

应急响应的终止需符合以下条件：自疫区内最后一头（只）

发病动物及其同群动物处置完毕起，经过一个潜伏期以上的监测

未出现新的病例；彻底消毒后，经市动物防疫机构验收合格，终

止应急响应。一般疫情由县级人民政府决定、较大疫情由曲靖市

人民政府决定终止应急响应；重大、特别重大疫情由省人民政府、

国务院决定终止响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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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善后处置

5.1 调查评估

突发动物疫情扑灭后，市突发动物疫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组

织有关单位，对工作进行总结和全面评估。评估主要内容包括：

疫情基本情况、发生经过、现场调查和实验室检测的结果，疫情

发生的主要原因分析和结论，疫情处置经过、采取的防治措施和

经验、存在的困难问题、社会经济损失、改进工作建议和措施等。

评估报告报本级人民政府和上级农业（畜牧兽医）行政部门。

5.2 抚恤、补助、补偿

市、县级人民政府对因参与应急处置工作致病、致残、死亡

的人员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给予相应的抚恤和补助。对为防止

动物疫病传播，其牲畜或财产受到损失的单位和个人要进行补

偿，对应急处置紧急调集征用单位和个人的物资和劳务进行补

偿。

5.3 奖励和责任追究

市、县级人民政府对参加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处置工作做

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表彰；对在突发动物疫情的预防、

报告、调查、控制和处置过程中履行职责不力，有玩忽职守、失

职、渎职等行为并造成工作损失的，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。

6 保障措施

6.1 人员技术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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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级设立动物疫情专家组，由市农业局（畜牧兽医局）牵头，

聘请长期从事动物疫病防治、疫病监测、流行病学调查、疫情风

险评估的人员组成，为突发动物疫情应急处置提供建议和技术支

撑。市、县、乡人民政府要建立突发动物疫情应急处理预备队伍，

主要由兽医、卫生、公安、工商、武警、军队等部门的人员组成，

具体实施扑杀、消毒、无害化处理等工作。

6.2 资金保障

市、县两级政府应本着防患于未然的思想，每年都要将动物

防疫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，保证控制和扑灭重大动物疫病的经

费落实到位。市级动物紧急防疫预备费，每年安排 50 万元列入

当年市级财政预算。由市农业（畜牧兽医）局根据动物疫情流行

情况，统一安排疫情处置、疫情监测、疫情监控、净化等工作。

6.3 物资保障

市、县、乡要建立动物防疫物资储备制度，市级财政每年安

排 30 万元动物防疫物资储备资金列入当年财政预算。由市农业

局（畜牧兽医局）负责搞好物资储备。发生重大动物疫病时，药

品器械物资的供给由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动物防疫部门负责组织落

实，对于当地供应有困难的，及时报上一级业务主管部门协调生

产和供应。

7 预案管理

市、县级应急指挥部应当每年有计划地组织预案演练，提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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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战和协同配合能力。

本预案随着有关法律法规的修改、完善，部门职责或应急资

源发生变化，以及实施过程中发现存在问题时，由市农业局（畜

牧兽医局）组织修订完善，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。

本预案报省人民政府应急办、省农业厅备案。

本预案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《曲靖市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》

（2005 年版）同时废止。

8 附则

名词术语说明

重大动物疫情：指高致病性禽流感等发病率或者死亡率高的

动物疫病突然发生，迅速传播，给养殖业生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、

危害，以及可能对公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造成危害的情形。

疫点：患病动物所在的地点划定为疫点，一般指患病动物所

在的养殖场（户）或其他有关屠宰、经营单位。

疫区：以疫点为中心的一定范围内的区域划定为疫区，划分

时注意考虑当地的饲养环境、天然屏障（如河流、山脉）和交通

等因素。

受威胁区：疫区外一定范围内的区域划定为受威胁区。

本预案有关数量的表述中，“以上”含本数，“以下”不含本数。

9 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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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.实施封锁的有关问题

附件 2.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（第 96号）

附件 3.重大动物疫情现场诊断专家组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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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实施封锁的有关问题

1.封锁区域的划定：疫情发生后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

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划定疫点、疫区、受威胁区。

2.封锁令发布：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报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

疫区实行封锁。政府在接到封锁令报告后，应在 24 小时内发布

封锁令。

3.封锁的实施：对疫区进行封锁，关闭疫点周围 13 公里范围

内畜禽及其产品交易市场，并对疫点、疫区、受威胁区采取不同

的综合措施和无害化处理措施。

3.1 疫点

3.1.1 严禁人、车辆的进出和动物及动物产品和可能受污染

的物品的运出。在特殊情况下必须出入时，须经所在地动物防疫

监督机构批准，经严格检疫、消毒并符合防疫要求后，方可出入。

3.1.2 对所有的染疫动物及其产品，在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的

监督指导下进行扑杀及无害化处理。

3.1.3 疫点出入口必须有消毒措施，疫点内所有运载工具、

用具、畜舍、屠宰和贮藏场所及环境等必须进行严格消毒。动物

粪便、垫草、饲料等可能受污染的物品必须在动物防疫监督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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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指导下进行无害化处理。

3.2 疫区

3.2.1 出入疫区的交通路口建立临时检疫消毒站，设置专人

和消毒设备，禁止动物、动物产品出入，对进、出入人员和车辆

进行严格消毒。特别情况下，必须出入疫区的动物和动物产品，

事先必须经所在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批准，经严格检疫、消毒后

方可出入。

3.2.2 停止动物及其产品的交易、移动。

3.2.3 对易感动物进行监测和紧急免疫接种。

3.3 受威胁区

3.3.1 对所有易感动物进行免疫接种。

3.3.2 对动物实施疫情监测，掌握疫情动态。

4.封锁令的解除

疫点内所有动物及动物产品按规定处理后，在当地动物防疫

监督机构的监督下，进行彻底消毒，在最后一头（只）病畜（禽）

处理后 21 天以上未发现新的病例，经县级以上动物防疫监督机

构对疫点、疫区、受威胁区实施的封锁措施、无害化处理措施、

消毒措施等组织检查评估合格，由当地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

请，报原发布封锁令的政府解除封锁。疫区解除封锁令后，当地

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要继续对该区域进行疫情监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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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
（第 96 号）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第十条规定，现公布一、

二、三类动物疫病病种名录。

一九九九年二月十二日

一、一类动物疫病

口蹄疫、猪水泡病、猪瘟、非洲猪瘟、非洲马瘟、牛瘟、牛

传染性胸膜肺炎、牛海绵状脑病、痒病、蓝舌病、小反刍兽疫、

绵羊痘和山羊痘、禽流行性感冒（高致病性禽流感）、鸡新城疫。

二、二类动物疫病

多种动物共患病：伪狂犬病、狂犬病、炭疽、魏氏梭菌病、

副结核病、布鲁氏菌病、弓形虫病、棘球蚴病、钩端螺旋体病。

牛病：牛传染性鼻气管炎、牛恶性卡他热、牛白血病、牛出

血性败血病、牛结核病、牛焦虫病、牛锥虫病、日本血吸虫病。

绵羊和山羊病：山羊关节炎脑炎、梅迪—维斯纳病。

猪病：猪乙型脑炎、猪细小病毒病、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、

猪丹毒、猪肺疫、猪链球菌病、猪传染性萎缩性鼻炎、猪支原体

肺炎、旋毛虫病、猪囊尾蚴病。

马病：马传染性贫血、马流行性淋巴管炎、马鼻疽、巴贝斯

焦虫病、伊氏锥虫病。



— 22 —

禽病：鸡传染性喉气管炎、鸡传染性支气管炎、鸡传染性法

氏囊病、鸡马立克氏病、鸡产蛋下降综合征、禽白血病、禽痘、

鸭瘟、鸭病毒性肝炎、小鹅瘟、禽霍乱、鸡白痢、鸡败血支原体

感染、鸡球虫病。

兔病：兔病毒性出血病、兔粘液瘤病、野兔热、兔球虫病。

水生动物病：病毒性出血性败血病、鲤春病毒血症、对虾杆

状病毒病。

蜜蜂病：美洲幼虫腐臭病、欧洲幼虫腐臭病、蜜蜂孢子虫病、

蜜蜂螨病、大峰螨病、白垩病。

三、三类动物疫病

多种动物共患病：黑腿病、李氏杆菌病、类鼻疽、放线菌病、

肝片吸虫病、丝虫病。

牛病：牛流行热、牛病毒性腹泻/粘膜病、牛生殖器弯曲杆菌

病、毛滴虫病、牛皮蝇蛆病。

绵羊和山羊病：肺腺瘤病、绵羊地方性流产、传染性脓疱皮

炎、腐蹄病、传染性眼炎、肠毒血症、干酪性淋巴结炎、绵羊疥

癣。

马病：马流行性感冒、马腺疫、马鼻腔肺炎、溃疡性淋巴管

炎、马媾疫。

猪病：猪传染性胃肠炎、猪副伤寒、猪密螺旋体痢疾。

禽病：鸡病毒性关节炎、禽传染性脑脊髓炎、传染性鼻炎、

禽结核病、禽伤寒。

鱼病：鱼传染性造血器官坏死、鱼鳃霉病。

其他动物病：水貂阿留申病、水貂病毒性肠炎、鹿茸真菌病、

蚕型多角体病、蚕白僵病、犬瘟热、利什曼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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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曲靖市重大动物疫情现场诊断专家组名单

姓 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电 话

组 长 陶汝宪 曲靖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任、高级兽医师 13887161858

副组长 蔡荣甫 曲靖市农业局畜禽屠宰管理科 负责人、高级兽医师 13987480982

李 芹 曲靖市兽药饲料监察所 所长、高级兽医师 13887195056

杨家寿 曲靖市动物卫生监督所 所长、高级兽医师 13887438483

成 员 查 飞 曲靖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副主任、高级兽医师 13408723998

袁文兴 曲靖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副主任、高级兽医师 13577450409

柏绍兰 曲靖市动物卫生监督所 副所长、高级兽医师 13988970320

陈 磊 曲靖市动物卫生监督所 副所长、高级兽医师 13887400500

吕德友 曲靖市兽药饲料监察所 副所长、高级兽医师 13988952563

吴柳锋 曲靖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推广研究员 15912061899

周显珍 曲靖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高级兽医师 13988905644

孙艳平 曲靖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高级兽医师 13769863870


